
弘光科技大學 教師評鑑系統 
院系自訂項目教師輸入作業--操作手冊 

一. 作業路徑位置： 

1. 校務行政系統—教師資訊—教師評鑑系統—教學資料—院系自訂項目教

師輸入作業 

2. 校務行政系統—教師資訊—教師評鑑系統—研究資料—院系自訂項目教

師輸入作業 

3. 校務行政系統—教師資訊—教師評鑑系統—服務資料—院系自訂項目教

師輸入作業 

4. 校務行政系統—教師資訊—教師評鑑系統—輔導資料—院系自訂項目教

師輸入作業 

5. 說明：四支作業開啟為同一支作業，擇一開啟輸入即可。 

 



二. 系統操作說明： 

步驟一.選擇院系項目 

1.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擊[查詢]按鈕，可查出院系自訂各類項目。 

 

2. 挑選要輸入之項目後，點擊左側之[選擇]按鈕，進入[步驟二]頁面。 

  



步驟二.資料查詢 

1. 如要新增此項目資料時，於此頁面點擊[新增]按鈕，進入[步驟三]頁

面，請參閱[步驟三]操作方式。 

 

2. 輸入查詢條件後點擊[查詢]按鈕，可查出此項目已輸入過之詳細資料。 



3. 如要匯出資料，則先查詢出相關資料後，點擊[匯出 Excel 檔]按鈕，即

可匯出電子檔資料。 

 

4. 可點擊[返回上一頁]按鈕，返回到[步驟一]頁面，重新選擇院系自訂項目。 

 

5. 審核狀態為[填寫中]之資料，可點擊[編輯]按鈕，進入[步驟三]頁面更正資

料，或點擊[刪除]按鈕，將資料刪除，審核狀態為[待審]之資料僅提供檢視

及佐證資料下載功能。 

 



步驟三.資料輸入 

1. 如要取消輸入，點擊[返回上一頁]按鈕，回到[步驟二]頁面。 

 

2. 輸入[日期]及[說明]欄位後，如須上傳佐證資料，怎勾選[上傳佐證資料]，

顯示佐證資料上傳視窗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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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檔案上傳操作方式為：(1)選擇檔案(2)選取檔案後點擊[開啟](3)檔案上

傳。多個檔案可重覆操作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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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如要刪除檔案則於檔案上傳視窗中，點擊[刪除]按鈕，要下載檔案則點選

[下載]按鈕。 

 

5. 資料都已輸入且確認後，可點擊[確認送出]按鈕，存檔成功後返回到[步驟

二]，審核狀態為[待審]，即可送至院系審核。 

6. 如尚有佐證資料未齊全，可先點擊[暫存]，先儲存資料，審核狀態為[填寫

中]，等備齊資料再以[編輯]方式進行



 


